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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先生  

盧先生：  

《逃犯(法國)令》 (第 2 4 0 號法律公告 ) 

 2 0 18 年 1 1 月 3 0 日有關題述命令的來函收悉，謹覆如下。  

概述  

2 .  香港與法國於 20 17 年 5 月 4 日在香港簽訂關於移交被控告或被定

罪人士的協定 (  “協定”  )。該協定與協定範本的逐條比較載於附件 A。  

第二條  

3 .  協定第二條第 1 款及第 3 款摘錄如下 (粗體和底線為本函所加，以

示強調 )：  

“ 1 .  凡  — — 

a )  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均可就某罪行判處一年以上的監禁

或更嚴厲的刑罰，及  

b )  被要求方的法律容許就該罪行進行移交，  

則須須須須就該罪行准予移交。  

… … 

3 .  締約每一方須將根據其法律可可可可准予移交的罪行，以書面通知

另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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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二條第 1 款中以粗體標示的“須”字，用以訂明締約方根據協定

作出移交的義務。當兩項條件皆符合，即 ( a )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均可就

移交要求所關乎的罪行判處一年以上的監禁或更嚴厲的刑罰；以及 (b )  被

要求方的法律容許就該罪行進行移交，則會產生移交的義務。  

5 .  然而，協定第五條 (強制拒絕的理由 )和第六條 (酌情拒絕的理由 )

訂明，在某些情況下可拒絕移交要求。因此，第二條第 3 款使用了以粗

體標示的“可可可可”字。  

6 .  香港根據《逃犯 (捷克共和國 )令》 (第 50 3 A I 章 )向捷克共和國提

供的罪行清單，載於附件 B。作為參考，該清單亦載列於 2 015 年 1 月發

出關於《〈逃犯 (捷克共和國 )令〉 (生效日期 )公告》和《〈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 (捷克共和國 )令〉 (生效日期 )公告》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1。  

7 .  香港會按協定第二條第 3 款的規定，向法國提供《逃犯條例》(第

5 0 3 章 )附表 1 所載的罪行清單。  

第五條  

8 .  協定第五條第 1 款摘錄如下 (粗體和底線為本函所加，以示強調 )： 

 “1 .   如被要求方有充分理由相信以下事項屬實，則不得移交某

人  — — 

  …… 

b )  移交要求雖然看來是因為一項可准予移交的罪行而提出

的，但實際上提出要求的目的，是因為該人的種族、宗教、

性別、國籍或政治意見而檢控或懲罰該人；或  

c )  該人如被交回，便可能因其種族、宗教、性別、國籍或政

治意見，而在審判時蒙受不利或被懲罰、拘留或其人身自

由受到限制。”  

9 .  第 5 03 章第 5 (1 ) ( c )和 ( d )條摘錄如下 (粗體為本函所加，以示強

調 )：  

                                                           
1
  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subleg/brief/18_19_br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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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如主管當局覺得有以下情況，則任何人不得被移交到訂明地

方，或為了上述移交而被交付拘押或被羈押  ─  

… … 

(c )  有關的移交要求雖然宣稱是因有關罪行而提出的，但實際

上是由於為該人的種族、宗族、國籍或政治意見而檢控或

懲罰該人的目的而提出的；  

(d )  該人如被移交，便可能因其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

而在審訊時蒙受不利或被懲罰、拘留或其人身自由受到限

制；  

… …” 

1 0 .  因應法國的要求，協定加入 “性別 ”為拒絕理由，以反映該國的法

律規定。這項理由與《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 0 章 )和《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  (第 3 83 章 )中防止性別歧視的保障一致，亦見於香港與許多其他司

法管轄區 (例如新西蘭 1、芬蘭 2、德國 3、愛爾蘭 4及捷克共和國 5
)簽訂的移

交逃犯協定。   

第八條和第十九條  

1 1 .  協定第八條第 1 款摘錄如下 (粗體和底線為本函所加，以示強調 )：  

 “ 1 .   除非締約雙方另有協議，否則移交要求須由締約方的主管機

關以書面透過法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總領事館提出。就香港特別

行政區而言，主管機關為律政司。就法蘭西共和國而言，主管機

關為司法機關。。。。”  

1 2 .  該協定第十九條第 1 款摘錄如下：  

“ 1 .  ……過境要求可透過與提出移交要求相同的途徑，或透過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與法蘭西共和國的司法部之間的直接聯繫，

向被要求方提出。”  

                                                           
1 
 《逃犯 (新西蘭 )令》(第 503S 章 ) 

2
 《逃犯  (芬蘭 )令》(第 503W 章 ) 

3
 《逃犯 (德國 )令》(第 503X 章 )  

4
 《逃犯  (愛爾蘭 )令》(第 503AF 章 )  

5
  《逃犯  (捷克共和國 )令》(第  503AI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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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上述第八條和第十九條所載的法國機關由法國指定，法國希望指

明負責兩項條文所述事宜的不同機關，當中特別訂明：  

( a )  移交要求須由法國的“司法機關”提出；該詞為《法國憲法》的

特定用語，包括法院、法官、裁判官和檢控官，但不包括警方

和行政機關；以及  

( b )  對於逃犯過境要求，除第八條訂明的送達途徑外，法國還提供

另一途徑 (即法蘭西共和國的司法部 )；這項額外途徑有助處理

往往屬緊急的過境要求。  

 

 

 

保安局局長  

 

 

(李可期                   代行 )  

2 0 18 年 1 2 月 5 日   

 

副本抄送：  律政司  

(經辦人：  

國際法律科  

副首席政府律師李淑君女士  

高級政府律師司徒凝樂女士  

 

法律草擬科  

高級政府律師潘漢英女士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香港特區與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關於移交關於移交關於移交關於移交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的協定的協定的協定的協定  

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與協定範本逐條比較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1 . 協定的標題按法國方面的建議改為“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據

法國方面表示，“被控告人士”及“被定罪人士”兩詞用於該國所有

引渡條約，而在法文中， “及 ”字有連接的意思，在文意上並不恰當。

香港特區與澳洲、菲律賓和新西蘭簽訂的協定都採用類似標題。有關

修改不會影響協定的實質內容，香港特區並無異議。協定其他部分也

相應予以修訂。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2 . 除了以“被控告或被定罪人士”取代“逃犯”一詞外，序言與協

定範本相同。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移交的義務移交的義務移交的義務移交的義務  

3 . 本條實質上與協定範本第一條相同。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條條條條————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4 . 第二條第 1 和第 3 款偏離了協定範本列出所有可引渡罪行的做法

(“清單形式” )。根據法國法律，法國方面如採用清單形式，有其困

難 。 法國 方面 並解 釋 ，法 國多 年來 均 沒有 在其 條約 中 列出 可引 渡罪

行。締約雙方採用了另一做法，即交換按照其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

的資料。這另一做法獲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在香港與捷克就移交逃犯訂

立的協定中採用。  

第 1 款  

5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二條第 (1 )款，實質上亦與根據締約雙方的法

律可就該罪行判處一年以上的監禁規定相同。鑑於法國方面採用清單

形式有其困難，雙方同意刪去範本第二條第 (1 )款 ( i )至 (x x v i i )項的罪行

立法會CB(2)474/18-19(02)號文件的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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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並以第 (b )段所載的一般條文反映罪行清單。雙方同意交換按照

其法律可准予移交的罪行的資料，本條第 3 款亦訂明此項規定 (見下

文第 7 段 )。  

第 2 款  

6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二條第 (2 )款相同。  

第 3 款  

7 . 增訂本款，以反映雙方就範本第二條第 ( 1 )款的清單形式採用了

另一做法的理解。法國方面指出，他們會提供書面資料，概述可據以

移交某人的罪行。香港特區方面表明，香港特區會以罪行清單形式提

供資料，即《逃犯條例》 (第 50 3 章 )附表 1。  

第 4 款  

8 . 本 款 經 締 約 雙 方 同 意 增 訂 ， 列 明 第 二 條 第 1 a)款 下 的 “ 雙 重 犯

罪”規定的行為驗證。類似條文亦見於所有其他已簽訂的移交逃犯協

定。  

第 5 款  

9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以符合法國法律的規定，條文根

據《歐洲引渡公約》第二條第 (2 )款修改而成。增訂這項條文的基礎

是：雙方均理解到，由於香港特區法律並沒有就附帶引渡訂定條文，

因此不會有相互應用本條文的情況。  

範本範本範本範本 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第二條第 (3 )款款款款已按法國方面的建議移至第五條第 5 款。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國民國民國民國民的移交的移交的移交的移交  

1 0 .  第三條是範本第三條的詳細版本。  

第 1 款  

1 1 .  第 1 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三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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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1 2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有關國籍以何時為準的條文，可

見於香港特區簽訂的一些協定，例如與菲律賓、新加坡和南韓簽訂的

協定。我們並無異議。  

第 3 款  

1 3 .  本款也是按法國方面的建議而增訂的。類似條文可見於香港特區

以往與澳洲、加拿大、芬蘭、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南韓、馬來

西亞、新西蘭、菲律賓、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第三條第 3 款的擬

訂方式，以香港與南韓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第三條第 2 款為藍本。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死刑死刑死刑死刑  

1 4 .  除了以 “某人 ”取代 “逃犯 ”一詞外，第四條與範本第四條相同。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條條條條————強制拒絕強制拒絕強制拒絕強制拒絕的的的的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六條。  

第 1 款  

第 a )段  

1 5 .  第 a)段相當於範本第六條第 ( a )款，並應法國方面的要求予以擴

充，就政治罪行訂明例外規定。與第 a ) ( i )段類似的條文見於與印度尼

西亞、印度和美國簽訂的協定。與第 a ) ( i i )段類似的條文則見於與澳

洲、芬蘭、印度、南韓、斯里蘭卡和美國簽訂的協定。  

第 b )及 c )段  

1 6 .   除了在條文中加入“性別”外，這些條文實質上與範本第六條

第 ( b )及 ( c )款相同。香港特區與捷克、芬蘭、德國、愛爾蘭和新西蘭

簽訂的協定也加入類似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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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1 7 .  本款相當於範本第五條第 (3 )款，是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修改，

只提述曾在被要求方被裁定無罪、被定罪及獲赦免，並加入赦免的概

念。這項條文根據香港特區與美國簽訂的協定第五條第 ( 1 )款修改而

成。有關修改並不抵觸第 50 3 章第 5 (1 ) ( e )條。把提述限於曾在被要求

方被裁定無罪和被定罪的類似條文，亦見於香港特區與美國、南韓和

愛爾蘭簽訂的協定。香港特區與加拿大、芬蘭、德國、新西蘭、菲律

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非和斯里蘭卡簽訂的協定也加入了赦免的概

念。  

第 3 款  

1 8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以反映在法國法律下，法國的憲

法保障。類似條文見於與芬蘭、南韓和新西蘭簽訂的協定。  

第 4 款  

1 9 .  本 款 應法 國方 面的 要 求而 增訂 。類 似 條文 可見 於與 芬 蘭、 愛 爾

蘭、南非、新西蘭、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我們並無異議。  

第 5 款  

2 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二條第 ( 3 )款相同，惟本款訂明條文容許在

該人有機會出席接受重審的情況下作出移交，以反映《逃犯條例》第

5 ( 1 ) ( b )條 的 規 定 。 類 似 條 文 見 於 與 捷 克 、 印 度 尼 西 亞 、 印 度 、 愛 爾

蘭、荷蘭、新加坡、斯里蘭卡、葡萄牙和南韓簽訂的協定。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酌情拒絕酌情拒絕酌情拒絕酌情拒絕的的的的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2 1 .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十五條。  

第 1 款  

第 a )段  

2 2 .  第 a )段相當於範本第五條第 ( 1 )款。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修

改，以確保拒絕的理由不會擴闊至涵蓋在法國領域以外干犯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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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罪行又是法國根據法國法律具有域外司法管轄權的。我們對此

項修改並無異議。   

第 b )段  

2 3 .  本段經雙方同意而增訂，類似條文見於與多個國家 (例如澳洲、

捷克、芬蘭、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西蘭、葡萄牙、新加坡和斯里

蘭卡 )簽訂的協定。  

第 c )段  

2 4 .  本段相當於範本第十五條第 ( d )款，按法國方面的建議而修改，

只限於就被尋求的人的年齡和健康狀況。類似條文見於與新加坡、英

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  

第 2 款  

2 5 .  本款是在雙方同意下而增訂的。就香港特區而言，條文反映了第

5 0 3 章第 24 (3 )條。  

第 3 款  

2 6 .  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條文採用香港與加拿大簽訂的協

定第六條第 (3 )款的擬訂方式。類似條文亦見於與新西蘭、愛爾蘭和南

韓簽訂的協定。  

第 4 款  

2 7 .  本款也是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的，香港特區並無異議。類似

條文見於與南韓簽訂的協定 (第五條第 (b )款 )。  

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a )、、、、 (b )及及及及 ( c )款款款款     

2 8 .  範本第十五條第 (a )及 (b )款按法國方面的建議略去，因為這些理

由從未於法國的引渡協議中使用。與美國、印度尼西亞和德國簽訂的

協定也略去這些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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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在雙方同意下，範本第十五條第 ( c )款並不包括在內。香港與澳

洲 、 捷克 、芬 蘭、 德 國、 印度 尼西 亞 、荷 蘭、 新西 蘭 、菲 律賓 、美

國、斯里蘭卡、葡萄牙和南韓簽訂的協定亦略去同一理由。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暫緩或暫時移交暫緩或暫時移交暫緩或暫時移交暫緩或暫時移交  

第 1 款  

3 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五條第 (2 )款相同，關乎暫緩移交。  

第 2 款  

3 1 .  本款關乎暫時移交，並經雙方同意增訂。香港與多個國家 (例如

德國、馬來西亞、南非、南韓和美國 )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要求及支持文件要求及支持文件要求及支持文件要求及支持文件  

第 1 款  

3 2 .  本 款 相 當 於 範 本 第 七 條 第 (1 )款 ， 是 應 法 國 方 面 的 要 求 而 修 改

的，目的是指明獲授權提出移交要求的主管機關。請參閱與捷克、南

韓、葡萄牙和德國簽訂的協定中所採用的類似方法。  

3 3 .  須注意的是就法國而言，提出移交要求的主管當局為司法機關。

法國方面解釋，法國並無此類負責提出移交要求的中央機關，而“司

法機關”一詞，在《法國憲法》內為專有名詞，涵蓋法庭、法官、裁

判官和檢控官，但不包括警察和行政機關。  

第 2 款  

3 4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2 )款相同。  

第 3 款  

3 5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3 )款相同。  

第 4 款  

3 6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第 ( 4 )款相同。加入第 a )段是為了使條

文 更 清晰 。與 捷克 、 芬蘭 、葡 萄牙 和 南韓 簽訂 的協 定 亦有 類似 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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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由於法國沒有定罪證明書，條文開首應法國方面的要求加入“判

詞”的提述。這點沒有引起反對。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第 1 款  

3 7 .  本 款 與範 本第 十條 相 同， 但字 眼上 已 作修 訂， 使之 與 《逃 犯 條

例》第 2 3 條的字眼一致。  

第 2 款  

3 8 .  本 款 是因 為雙 方認 為 有用 而增 訂的 條 文。 與加 拿大 、 捷克 、 芬

蘭、印度尼西亞、愛爾蘭和新加坡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文件的語文文件的語文文件的語文文件的語文  

3 9 .  本條是雙方同意增訂的新條文，訂明向有關各方提交要求和文件

可使用的語文。類似擬訂方式可見於與捷克和芬蘭簽訂的協定。  

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第十一條————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第 1 款  

4 0 .  本款與範本第九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4 .  本款是雙方協議增訂的有用條文，作用是確保在未接獲補充資料

的情況下，有關人士可被釋放。與澳洲、捷克、芬蘭、印度尼西亞、

愛 爾 蘭、 馬來 西亞 、 新西 蘭、 菲律 賓 、葡 萄牙 、新 加 坡、 南非 、南

韓、斯里蘭卡和英國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的條文。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二二二二條條條條————臨時逮捕臨時逮捕臨時逮捕臨時逮捕  

第 1 及 2 款  

4 2 .  這兩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八條第 (1 )款相同。  

第 3 款  

4 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八條第 (2 )款相同。  



   8

第 4 款  

4 4 .  本 款 與 範 本 第 八 條 第 ( 3 )款 相 同 ， 但 臨 時 逮 捕 的 期 限 經 雙 方 同

意，由原來的 45 天另加 15 天的延長期限，改為 60 天。與加拿大、

捷 克 、德 國、 印度 、 印度 尼西 亞、 荷 蘭、 葡萄 牙、 新 加坡 、斯 里蘭

卡、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其他移交逃犯協定早有此 6 0 天期限的先例。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三三三三條條條條————同時要求同時要求同時要求同時要求  

4 5 .  第 1 和 2 款實質上與範本第九條第 (2 )款相同。  

4 6 .  加入第 3 款的目的，是在協定內訂明雙方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

向香港特區提出的移交要求，會凌駕法國提出的要求。  

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代表及費用代表及費用代表及費用代表及費用  

第 1 款  

4 7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一條第 (1 )款相同，只是條文所述的責任

改成須經常履行的責任。本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作出進一步修改，以

切合有關要求方在被要求方的代表事宜的不同法律制度。我們對此項

修改並無異議。  

第 2 款  

4 8 .  加 入 本款 是為 了讓 雙 方得 以進 行磋 商 ，以 決定 如何 支 付特 殊 開

支 。 本款 是有 用的 條 文， 符合 香港 現 時處 理移 交要 求 的做 法。 與澳

洲 、 加拿 大、 捷克 、 芬蘭 、印 度尼 西 亞、 馬來 西亞 、 新西 蘭、 菲律

賓、葡萄牙、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和英國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早

有此先例。  

第 3 款  

4 9 .  本款就範本第十一條第 ( 2 )款加以闡述而擬訂，符合香港現時處

理移交要求的做法。類似的條文見於與澳洲、捷克、芬蘭、印度、印

度尼西亞、愛爾蘭、菲律賓、葡萄牙、新西蘭、南非、斯里蘭卡和英

國簽訂的協定。  

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移交移交移交移交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5 0 .  本條對應範本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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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  

5 1 .  增訂第 1 款，是為了訂明被要求方必須將其就移交要求作出的決

定通知要求方。與澳大利亞、捷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葡萄牙、

新加坡和斯里蘭卡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2 款  

5 2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2 )款相同，但訂明離境地點須徵

得雙方同意。與荷蘭、英國和美國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3 款  

5 3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3 )款相同，但訂明如要求方未能

在指明的期間内將逃犯帶走，被要求方可拒絕移交要求。本款已有數

個先例，例如與芬蘭、印度尼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和斯里

蘭卡簽訂的協定。  

第 4 款  

5 4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第 (4 )款相同。  

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範本第 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第 (1 )款款款款  

5 5 .  雙方同意略去範本第十二條第 (1 )款有關支持移交的證據要求，

原因是有關要求已於第八條涵蓋。  

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移交財產移交財產移交財產移交財產  

第 1 款  

5 6 .  第 a)段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 1 )款相同，但第 b )段按法國方面的建

議修改，以反映法國的法律情況，即有關人士因有關罪行而取得的物

品，不論是否在由該人管有的情況下被發現的，均須移交。有關修改

符合第 50 3 章第 9 條的規定。香港對此項修改並無異議。  

5 7 .  第 b )段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2 )款相同。  

第 2 款  

5 8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三條第 (3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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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  

5 9 .  增訂本款，是為了就逃犯已逃脫或死亡的情況作出規定。這項條

文十分有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捷克、芬蘭、印度尼西亞、新西

蘭、菲律賓、葡萄牙、南韓和斯里蘭卡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特特特特定 罪 行 的 規 定定 罪 行 的 規 定定 罪 行 的 規 定定 罪 行 的 規 定     

第 1 款  

6 0 .  第 1 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四條第 (1 )款相同。修改第 b )段，是為

了提述罪行可判處刑罰的嚴苛程度。與印度尼西亞、葡萄牙、新加坡

和南非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擬定方式。  

第 2 款  

6 1 .  增訂第 2 款，是為了訂明被要求方可索取補充文件，才決定是否

同 意 有關 要求 。雙 方 對此 均無 異議 。 與澳 大利 亞、 捷 克、 芬蘭 、德

國、新西蘭、葡萄牙和南韓簽訂的協定已有先例。  

第 3 款  

6 2 .  第 3 款是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取材自《歐洲引渡公約》第

十四條第 (2 )款。法國方面解釋，為符合法國法律，本條對法國方面而

言是必要的。本條容許要求方在處理緊急個案，沒有足夠時間根據第

1 款徵得被要求方的同意時，採取必須措施，以阻止時效消失。根據

法國法律，所有罪行均受法定時限管限。  

6 3 .  在本款的施行不損害本條第 1 款的基礎上，香港特區方面同意加

入此條文。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轉移交轉移交轉移交轉移交  

6 4 .  增訂本條，是為了反映香港法律，即《逃犯條例》第 5( 5 )條和第

1 7 (2 )條的規定。第 5 ( 5 )條訂明，任何人不得被移交到香港以外的任何

地方，除非該人受“不得再移交”的規定保護，則當別論。第 1 7( 2 )

條訂明，被移交到香港的人受“不得再移交”的規定保障。香港已簽

訂的所有協定均包括有關轉移交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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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九九九九條條條條————————過境過境過境過境  

6 5 .  本條是為了顧及過境個案而增訂，是一項有用的條文。《逃犯條

例》第 20 條訂定了處理關於過境前往香港的要求的條文。與澳大利

亞、加拿大、捷克、德國、芬蘭、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西蘭、

菲律賓、南韓、斯里蘭卡和美國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已有先例。  

6 6 .  本條依照香港特區與南韓簽訂的協定第十八條擬定，但  

( a )  刪去“司法管轄區”的提述；   

( b )  指明過境要求的通知途徑；  

( c )  刪 去 須 在 未 經 預定 的 着 陸 發 生 後 9 6 小 時 內 提 出 要 求 的 規

定；以及  

( d )  第 5 款應法國方面的要求而增訂，以准許基於第五條所載的

理由，拒絕過境要求。香港對此條文並無異議。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生效及終止生效及終止生效及終止生效及終止  

6 7 .  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十六條。  

第 1 款  

6 8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六條第 (1 )款相同。  

第 2 款  

6 9 .  增 訂 本款 ，是 為了 訂 明該 協定 適用 於 在該 協定 生效 後 提出 的 要

求，而不論要求所述罪行的犯罪日期。與澳大利亞、加拿大、捷克、

芬蘭、德國、印度尼西亞、新西蘭、葡萄牙、菲律賓、新加坡、南韓

和美國簽訂的協定亦有類似條文。  

第 3 款  

7 0 .  本款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六條第 (2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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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7 1 .  與範本相同。  

真確文本真確文本真確文本真確文本  

7 2 .  實質上與範本相同。  

簽署位置簽署位置簽署位置簽署位置  

7 3 .  在香港保存的協議文本中，香港特區政府的簽署位置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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